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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提问：
我和我先生几年前在印第安纳

州的法院申请离婚, 各自都聘请了律
师。经过多次的协商, 好不容易达成
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关于财产分配、子
女抚养权、子女探望权以及赡养费等
方面的协议。可是目前双方的状况都
发生了变化，我想去外州找工作然后将子女一起带去，而且也想从新调整子女抚
育费。我想修改离婚协议，请问应该如何办理？需要再次聘请律师吗？

 

黄亦川律师回答：
离婚协议在法官批准签署后，如果因为种种原因，需要修改原协议文件的

内容或执行方式，必须正式向法院提出申请。最常见的修改内容不外乎有关子女
抚养权、子女抚育费、子女探望权、配偶赡养费以及财产分配等。虽然事后修改
离婚协议内容是法律容许、而且也经常发生的，可是并不代表这是一件简单的事
情。

法律对各种修改都有规定，有些地区还限定可以修改离婚协议的期限。所以
在申请离婚时，务必要在签字同意前达成对双方最公平的协议，不要抱着以后可
以轻易修改的心态。个人的状况都不同，各地的法律也有异，请读者在想修改离
婚协议前，一定要咨询自己的律师，详细询问修改的可行性与合法性。

修改离婚协议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所谓的“环境改变”，意思就是目前离婚双
方的种种客观环境及条件与离婚签署当时有了变化，原始的离婚协议已经不能够
适用于当前的环境，需要加以修订。

如果离婚双方都友好同意修改的内容，那么问题还不大，只要遵循法律的规
章程序，提交修改文件。法官判定离婚双方要求修订的内容合法，以及没有超过
允许修改的期限，一般都可能批准。如果离婚双方不同意修改内容，那就比较麻
烦，双方聘请律师对簿公堂在所难免。

要注意的是，如果牵涉到修改子女抚养权问题，法院是会特别重视的。就算
是离婚双方都同意修改子女抚养权，法院也可能会以子女的最佳福利为原则，来
做一个判决。

注:  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亦川律师，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意，
不得以各种形式转载或翻印。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，不
同于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细法律意见。读者如有法律案
件需要处理，请务必咨询本人居住地的专业律师。本专栏作者黄亦川律师为印第
安那州执照律师，与读者之间没有任何律师与客户的代理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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